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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2017 年三季报相关

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10月 31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三季报相关事项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2279号），全文内容如下：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我部关注到，公司四位董事对 2017 年三季度报告投了弃权票，弃权理由涉

及事项对公司有较大影响。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17.1 条的规定，请公司

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司董事李春蓉、杨永华，独立董事张伟、刘名旭对公司 2017 年三季

度报告投弃权票。请公司完整披露前述董事投弃权票的理由，并提供相关董事签

名的书面文件。 

二、季报披露，前述董事投弃权票主要出于以下理由：一是子公司福建上河 

1-4 月专项审计报告至今未完成、未出结果，二是无法判断子公司发生的贸易业

务对公司的影响及潜在风险，三是公司贸易业务涉及与深圳宏利创贸易和新疆中

酒时代两笔贸易款存疑，或用于贸易的款项的安全性及可回收性存疑，四是公司

未明确回复董事对子公司借款及资金支付用途的相关问询。请公司核实并披露： 

（1）请向审计机构核实后提供福建上河 1-4 月专项审计的审计进程记录，

并分析说明专项审计工作进展不如预期的具体原因；（2）公司开展贸易业务的原

因、业务类型、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对公司经营和业绩的影响；（3）公司与深圳宏

利创和新疆中酒时代两家公司开展贸易的具体情况、履行的决策程序、涉及款项

具体金额，款项回收具体安排，交易对方是否为关联方；（4）董事对子公司借款

及资金支付用途问询的具体内容及未予明确回复的原因；（5）截止目前对子公司



的借款情况及相关资金的具体用途；（6）审慎评估前述贸易款项和借款的安全性

和可回收性，并揭示风险。请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三、请公司披露监事会审议 2017 年三季度报告的表决情况，并完整披露参

会监事的表决意见。 

四、请公司说明本次董事会议和监事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的具体情况；

说明相关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说

明参会董事、监事是否均在相关决议上签 字。请参会董事、监事发表书面意见，

并请公司提供本次董事会议 和监事会议的会议记录。 

五、有董事和监事反映公司未披露或未准确披露其对公司 2017 年三季度报

告的意见。请公司认真核实相关情况，说明未披露或未 准确披露的原因，以及

相关责任追究情况。 

定期报告是投资者了解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其他重要事 项的重要途

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 保证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请公司董事会本着对全体投资 者负责的态度，认真核查，尽快落

实上述要求。 

请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披露本问询函，于 11 月 7 日前书面回复我部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

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0月 31日 

 


